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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 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2018年5月25日發出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董事名單與其

角色和職能。 

 

由於不慎出現手文之誤，本公司希望謹此澄清該公告第二頁第一句： 

 

“董事會設立三個委員會。” 

 

應表述為： 

 

“董事會設立四個委員會。” 

 
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之其餘內容維持不變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 

 

 
 
香港，2018年5月25日 

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
主席 
常張利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二名執行董事，即常張利及吳玲綾；以及 
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張銘政、林學淵及李建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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